
罪實競合與罪名競合（鄭逸哲） 

 
 

摘     要 

傳統上，並未將罪實和罪名的概念明白區分，往往未能查覺二者的認識與判斷，

並不能一步完成，也因而未能體認其區別的重要性。所謂「罪實」，在罪刑法定

主義下，乃指該當法定構成要件之事實。但該當構成要件，與該當一個構成要件，

非同一概念，前者是指一事實能由法定構成要件加以包攝，而後者乃指能由一個

構成要件加以包攝。問題在於：──例如──強盜行為，固然可以由一個強盜構

成要件加以包攝，但也可以由強制構成要件和竊盜構成要件共同加以包攝。是否

能以法定構成要件加以包攝，是具體事實和抽象構成要件間的該當關係問題。故

由結構的角度來看，強盜構成要件是由強制構成要件和竊盜構成要件「競合」組

合起來的，但最後何以依強盜罪處罰，而非依其他，乃因其罪名取強盜之故──

但同時包含有強制和竊盜事實的強盜事實，亦能滿足前二者的構成要件，成立罪

名。由是，罪名之功能，非僅以賦予以罪實完全之包括「命名」，亦因之而決定

了適當的法定刑範圍。故──以強盜為例──其非但在結構上發生「罪實競合」

現象，也同時在賦名上發生「罪名競合」現象。這種錯縱複雜的罪實和罪名關係，

其實貫穿整部刑法，如何理清其脈絡，即為本文所欲嘗試者。 
 
 
壹、導論 
 

現代法治國刑法，為了達到保障人權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因此是一

部以「行為」為規範重心的法律1，亦即刑法是以規範何種行為應受何種刑罰之

法律──並受制於罪刑法定主義而顯現其保障與規範雙重機能。因此，在通常的

標準下，國家刑罰權取決於行為人的構成要件該當行為數，亦即一個構成要件該

當行為，國家只有一個刑罰權，一罪數罰是現代刑法所不允許的。 
詳言之，鑒於行為刑法，決定罪數之基礎在於「行為」數，故罪數論的功

能在於決定行為人行為的構成要件該當數而確定刑罰權數，──因而，罪數論的

問題，並非單純犯罪論或刑罰論的問題，而是犯罪論及刑罰論兩大領域的共同問

題；當構成要件該當行為數調整變動時2，刑罰權數亦隨而調整變動──即決定

了國家得以動用刑罰權數。構成要件該當行為數的調整，在刑事訴訟上亦具極重

義的意義：例如，公訟不可分原則、既判力之範圍以及追訴權時效進行等等，均

以之為基礎3。因此罪數論，不僅是刑法內部犯罪論和刑罰論兩大支柱的連接，

亦為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之橋樑。 

                                                 
1 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理論與實用，台北五南，頁三。 
2 事實上，目前刑法體系中，此一數目之調整，是散見於整部刑法之中的，有總則的規定也有分

則的規定，傳統上將之分類為「單純的一罪」、「處斷的一罪」，以及「包含的一罪」。 
3 參見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72 以下。 



在刑法上，若非一罪則為數罪，其理甚明，原無紛爭，但由於刑法錯綜複

雜之規定以及事理之紛擾，即使一罪，亦有不同之態樣，依現行通說，大致可分

為： 
1. 單純一罪，又稱本位之一罪4，即謂實現之構成要件單一時之情狀，換

言之，即犯罪行為實現一個構成要件而成立之犯罪。 
2. 科刑上一罪，又稱處斷上一罪5，謂本得獨立構成個別處罰之數罪，依

刑法之規定準於單純之一罪而處罰之情形。 
3. 包括之一罪6，即一個犯罪構成要件在性質上即包括多數結果或要件之

犯罪。 
至於如何判斷行為人行為之單複數，傳統理論上認為，行為之單複數決定，

在理論上有7： 
1. 行為標準說，即罪之單複數，視其行為之單複數而定，除了自然意義

下單一的行為外，法律上有特別規定者「視為一個行為」，亦即雖然在

自然意義下有數行為，但在法律評價上為單一行為。 
2. 犯意標準說，即認為犯罪係行為人反社會價值之反射，因此犯罪之數

目，必須以犯罪人反社會之犯意之數目決之，換言之，即使有數自然

意義行為，但依個人責任原則而調整。 
3. 法益標準說，又稱為結果標準說，認為法律保護的重心在於法益，依

此犯罪之數目，決定於其侵犯知法益數目。而法益之數目，並不以自

然意義決定之，而將之分析為專屬法益（分別計算）以及非專屬法益

（合併計算）。 
4. 構成要件說，主要主張罪數論僅用以處理數構成要件之間的關係，而

構成要件該當性是犯罪論之分野；亦即在罪數論時，排除結合犯等刑

法分則上之規定，只討論數個構成要件間之關係。 
鑒於目前我國刑法通說，混用各種理論，就所謂在刑法分則上之結合犯等

實質一罪之規定，係採行為說；而在所謂處斷上之一罪，則採意思說或法益說，

因此在實務應用上，時生渾沌。本文擬由刑法中「名實分離」的立法技巧8出發，

對於罪數論提供檢視的共通標準──即明白劃分刑法中行為罪實和規範罪名二

種層次的問題，以二步驟認定方式：先確定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以下簡稱「罪實」)
數，再適用構成要件罪名（以下簡稱「罪名」）──質言之，目的在徹底解決傳

統上混淆罪實與罪名概念的問題。最後，並將進一步探討一些傳統理論所不能解

決的特殊的競合案例──這些問題，往往是不區分罪實和罪名，而衍生的罪實合

和罪名競合互為混淆問題。至於刑法中最基礎的「行為之單複」，由於自然意義

                                                 
4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5。 
5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6。 
6 同前注5。 
7 參見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6 以下；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理論與實用，台北

五南，頁 330 以下；林山田著，刑法通論，作者自印，頁 569 以下。 
8 所謂名實分離，係指在刑法上，行為的本質事實與法律的擬制是分開的，例如刑法第二十九條



下行為的單一，是一個動態、難以簡單掌握的概念，需要專篇討論，因此不在本

文所要加以討論的範圍之中。而本文所稱之行為單數，則蓋指自然行為單一，即

在自然意義下，所界定的單一行為。 
「罪實」，究其所以，係指行為人之行為，在本質上違反社會規範且因而有

動用刑罰加以處罰的態樣。簡言之，罪實就是在社會評價上認有必要科刑必要之

行為。但由於現代刑法必須是一部行為刑法、法益刑法以及責任刑法，因此一個

罪實的構成，必須仰賴行為人、行為、故意或過失、所欲保護的法益及行為、結

果與其間的因果關係等要素而加以認識9。在現代刑法中，基本法益可分為五種：

生命法益、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名譽法益以及財產法益，所以不很精確的說，

構成要件，就是對此五種基本法益加以侵害的行為罪實加以抽象化的組合形式。

例如，一個毀損行為，其罪實是一種對財產法益侵害的行為，其認識──更精確

地講，其刑法上的認識──，鑒於罪刑法定主義，則必須符合刑法分則上的毀損

構成要件形式。而一個強盜行為，其罪實是一種同時侵犯財產法益與自由法益的

行為，其認識，則必須符合刑法分則上的強盜構成要件形式10。因此，所謂「罪

實」，其實應進一步區分：從可罰性角度所指的罪實和從應罰性角度所指的罪實

──前者是法適用的問題，後者是立法論的問題；前者所著重的是其形式，後者

所著重的是則是其所以；前者是著眼於行為違反社會規範的形式，而後者是著眼

於行為違反社會規範的本質，是創設刑罰規範的基礎。由於本文是以刑法為討論

領域．因此在此明確，將以下所使用之「罪實」，專用於該當形式構成要件之事

實，質言之，就是指構成要件該當事實11。 
罪實數的認定，則以行為與法益侵害數為基礎，一個自然意義下單一的行

為，侵犯一個法律上單一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法益，當然構

成了一個罪實。但一個罪實卻未必構成要件現行刑法的構成要件規定， 
所以，一個罪實必然有一個構成要件要件該罪實；但未必只有一個。現行

刑法的構成要件規定，除了相對應於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法益的直接

侵害形式毀損( § 354)、公然侮辱( §309 I)、強制( § 304 I)、傷害( § 277 I)和殺人( § 
271 I)構成要件外，卻都不是最簡單的構成要件形式──不是包含了另一構成要

件的所有要素，就是不是第一次概念。換言之，現行刑法的構成要件，由於規範

面向的不同，幾乎都是一個構成構件該當內，蘊含著更簡單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而構成「罪實競合」。例如，甲破壞乙之門窗，並進入乙之屋內竊盜，此時甲一

個加罪實，在性質上即蘊含了毀損、侵入住宅和竊盜的三個較簡單的罪實。就此

例來看，可見，刑法上所謂的一個構成要件該當性，其實是指刑法分則上「最大

                                                                                                                                            
第二項教唆未遂，在本質上教唆行為事實上已經既遂，但是在法律上的罪名仍是教唆未遂。 
9 即使就所謂舉動犯、抽象危險犯，結果概念亦不可或缺，至少其立法的正當性，仍必須以實害

結果在概念上先行，也就是說，危險非第一次概念，而是由實害概念而來的第二次概念──若無

危險，立法者不得創設任何刑罰規定，此乃法益刑法之當然結論。 
10 現行刑法所指的強盜，是「名過其實」，因為在「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的構成要

件限制下．「使用強盜」並非刑法意義下的強盜。 
11 在此意義下，加以觀察，就會發現，通說所謂實質的一罪，在純粹刑法領域是不恰當的概念，

既然構成要件是形式的，怎會有實質的構成要件？ 



的」構成要件該當性，若無此「最大的」構成要件規定，則就只能依刑法五十五

條想像競合犯暨牽連犯之規定處理。所以，想像競合犯和連續犯並非單純所謂「罪

數論」的問題，也存在於刑法分則上構成要件的結構形式。是故，甲之行為所該

當之構成要件，是一種「想像競合犯」暨「牽連犯」競合結構形式的非最簡單的

構成要件，因此甲之行為在罪實上，發生競合的現象。 
「罪名」，則係指犯罪行為，論罪處刑時，審判機關就行為人之罪實，透過

區辨異同的法學方法，對行為人諭知適當之罪名，並依該罪名加以處罰。亦即，

罪名是用以確定法效果的依據，因此與罪實涉及行為的實質審查不同，而只是對

犯罪賦予「名稱」。如果一個行為僅涉及較單純的構成要件，此時罪名較容易掌

握，例如，甲之行為僅單純有一毀損之罪實，則此時甲之罪名也僅是單純的毀損

罪。但是，若實本身並不單純，也往往發生「罪名競合」。如同前例之甲的加重

竊盜行為，不惟在結構上發生罪實競合，也由於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與刑法第三百

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經由法條涵攝的過程，使其行為同時成立數罪名，此時

即發生了罪名競合的現象。 
換言之，──大致上來說──罪名競合與罪實競合之不同在於，罪實競合

是一種事實上的結構競合，亦即行為人的行為，所涉及的構成要件結構問題；而

罪名競合，係指以所確認的行為事實，雖可以滿足數構成要件罪名，但卻只有一

個罪名較能確切反應整個事實。 
 

貳、罪實競合 
 

罪實，如前所述，是以成文構成要件作為認識的媒介，且因為刑法保護之

重心在於「法益」，未對法益構成侵害或危險，不得恣意創設構成要件，因此在

罪實競合的情形下，必須以有複數的法益被侵害為前提要件12。所以，罪實競合

之發生，可能為複數之犯罪行為而侵犯複數之法益，或雖只有單數的行為，但在

結構上侵犯數法益（例如想像競合犯，即係以一行為侵犯數法益為要件）。 
至於連續犯（或常業犯），則是較為複雜之問題，雖然連續犯（或常業犯）

亦侵犯數法益，但連續犯（或常業犯）係以一行為或數行為而侵犯數法益容有爭

議13。而通說認為，由於連續犯必須有一概括之犯意，因此由個人責任原則出發，

連續犯係實質上之數行為而依法律之規定擬制為一行為，而且是加重要件14。因

此，連續犯（或常業犯）係一種特別之罪實競合形式，蓋以一擬制之行為而侵犯

數法益之罪實競合。 
而接續犯，由於其行為尚未完結，而侵害之客體亦未變動（如妨害自由），

                                                 
12 法益之性質，通常分類為專屬法益（生命、身體等），依其法益主體之數目，分別計算；而非

專屬法益（財產），則不依其客觀附麗體之數目計算，而以管理者之數，計算法益之數。參見蔡

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6。 
13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69。 
14 參見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6；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理論與實用，台北五南，

頁 356；林山田著，刑法通論，作者自印，頁 641。 



因此依自然行為之單一理論，應該認為接續犯係其行為整體為一個行為，而由於

只侵害單一法益，因此其罪實為單數，沒有罪實競合的問題。 
罪實競合，由於行為人之行為在實質上，破壞多項刑罰規範，因此原則是

國家依罪實數取得刑罰權數，但有時基於訴訟經濟或個人責任原則之考量或是性

質上複數刑罰權會違反一罪不二罰原則15，因此在立法時將競合之罪實，準為一

個罪名，而此時國家亦僅餘單數的刑罰權。換言之，發生罪實競合時，法律別無

特別規定時，則個別之罪實構成單獨之罪名：但國家本依刑法分則有數個之刑罰

權，但法律有特別規定時──例如，刑法總則五十五條、五十六條的規定──由

於只餘一個刑罰權，則必須將作構成要件調整「一個」，使國家刑罰權僅存於調

整後之所認定罪名上。 
罪實競合，依其行為之數目，而有不同之態樣，基本上可分類為「以數行

為侵犯數法益」、「以擬制之一行為侵害數法益」以及「以一行為侵害數法益」，

茲分述如下： 
一、以數行為侵犯數法益： 
這時由於行為人有數獨立之行為，而且侵害數法益16，因此在行為人之罪實

上，發生罪實競合。亦即，在刑法的規範上，行為人以數行為而數次違反刑法規

範，因而使行為人之行為在性質上包涉數罪實。而此時由於刑法之立法技術，而

結合犯和牽連犯兩種調整方式： 
在刑法分則中，在構成要件規定中，亦有將實質競合加以特別化之條文，

即所謂「結合犯」。例如強制性交而故意殺被害人、強盜故意殺人、強盜而強制

性交等等如是。由實質上觀察，所謂結合犯係以數行為而侵犯數法益，實質上包

涉數罪實，因此是一種罪實競合17。只是此時其罪名之調整，由刑法之第五十條

數罪並罰之關係改為適用各刑法分則之特別規定（國家刑罰權亦僅餘一行使），

此時結合犯之條文又與各基本法條構成法條競合之關係，而形成獨特的罪實競合

中有罪名競合之現象。 
另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後段之規定，「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結果犯他罪名者，從

一重處斷。」，學說上稱為「牽連犯」。觀察牽連犯之結構，係以數獨立之行為侵

害數法益，因此存在著數罪實；但牽連犯與實質競合不同，在於牽連犯之數行為

間，具有方法與目的之牽連關係18，因此行為人若為不具牽連關係之數行為，仍

為數罪並罰19。由結構觀察，牽連犯在法律構造上，除了方法行為與目的行為的

罪實外，由於行為人上須有牽連故意以及客觀上方法與目的之關係，因此牽連犯

                                                 
15 例如想像競合犯，雖然包涉數罪實，但由於行為之單一，因此重複處罰會造成一事二罰的不公

平，因此在性質上就必須加以調整。 
16 此時，並不強調法益之相異，而著重在刑法上法益侵害性之相異，例如某甲傷害乙，隔天又另

行起意，再傷害乙，此時有兩個獨立之行為，而其侵害知法益雖為同一人之身體法益，但由於其

在法益侵害性上相異，因此是數法益。 
17 有學者認為係屬法條適用的問題，應於犯罪論中討論而不屬競合論之分野。 
18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66。 
19 例如實務上認為偽造私文書與侵占不具牽連關係而數罪並罰之（六上字 606 號判例）；變造有

價證卷與侵占不具牽連關係而數罪並罰之（五十六年台上字 2609 號判例）如是。 



另外還須具有一個牽連的罪實。依刑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當數行為有牽連關係

而產生罪實競合時，必須在方法與解果之數罪實中，從一重論處，調整為一個罪

實，即此時國家僅餘一個刑罰權。 
其實，如前所述，牽連犯亦具有構成要件結構意義，例如，刑法第三百廾

十一條第一項一款夜的間侵入加重竊盜，就是由侵入住宅和竊盜相牽連而構成，

可見，牽連犯不只是總則的概念，在刑法分則上亦有之──只是在總則上，並未

指明何者與何者可相牽連而視為一體，但在分則上是指明特定較簡單構成要件之

合成──故前者是抽象的總則一般條款，後者是具體的分則構成要件。 
 
二、以擬制之一行為侵害數法益： 
刑法上之行為單複，並不能跳脫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而自得其樂，因此

決定刑法上行為之單複必須遵守兩個原則，即自然因果關係之連結以及社會一般

通念，來決定自然意義行為之單一。但是由個人責任主義出發，刑法在立法技術

上時或將數罪準為一罪20，在目前現行法中即為刑法第五十六條之連續犯之規

定，將數行為擬制為一行為。 
雖然，在刑法總則中將數行為擬制為一行為，但是並沒有將侵害之數法益

擬制為單一法益侵害21，因此在罪實上，連續犯是包涉複數罪實，而發生罪實競

合。此時依刑法第五十六條，調整為一罪，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22，此時國家

刑罰權也調整為單數。 
而常業犯，則係將複數罪實，「提前」在刑法分則中將之調整為一罪。故與

前述之分則上「牽連犯」一樣，分則上之「續續犯」──常業犯由於只有分則上

一個構成要件，故無適用總則上「調整條款」的機會。 
三、以一行為侵害數法益： 
刑法之規定，原以一行為侵害一法益為基準，但就人類經驗而言，一行為

包含複數之結果亦屬可能23，而這類犯罪行為，由於在實質上侵害數個獨立之法

益，因此在一行為中包涉了複數之罪實，但由於個人責任原則且共用相同之因果

關係，故準為一罪24，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一行為數犯數罪名，從一重論

處。」學說上稱為想像競合。 
而依通說25，想像競合又可區分為異種競合與同種競合。前者係指一個行為

                                                 
20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69。 
21 事實上也很難想像法益侵害可以擬制為單數，例如甲連續殺乙、丙二人，侵害了兩個生命法益，

在法感情上實在很難將之準為一個生命法益侵害結果。 
22 事實上刑法之規定並不週延，在連續犯的數行為本刑不相當時（十八年上字 807 號判例所承

認），應論以何罪，刑法並未規定，而由判例加以補充（十八年上字 807 號判例、十八年上 1252
號判例、三十二年上 589 號判例參照）從一重論處，並加重之。由於連續犯係減輕行為人之責任，

因此對行為人有利可以類推適用，但仍以法律規定之較為週延。 
23 就統計而言，此類多彈頭式的行為，反而是人類行為之常態，一行為只造成一個結果之單純行

為並不多見。 
24 參見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63。 
25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64；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理論與實用，台北五南，頁

366；林山田著，刑法通論，作者自印，頁 648。 



該當於不同之數個構成要件或生不同之數個結果；而後者係指一個行為該當於同

一之數個構成要件或生相同之數個結果26，這係由受侵害法益之態樣而加以分

別。但就結構上而論，則均為一行為包涉數罪實，因此是罪實競合之一種態樣。

而其調整方式為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從一重論處。 
有時，在刑法分則之中，亦會以特別的複合構成要件來調整想像競合。例

如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強盜罪，係以一強盜行為27，而同時攻擊財產法益與自由

法益。換言之，若現刑法中無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強盜罪之規定，則強盜行為係

以一行為同時數犯竊盜罪與強制罪，而從一重論處。只是由於刑法分則上之特別

規定引此將其罪實調整為強盜罪實而論以強盜罪。 
是以，這類類似強盜罪之複合構成要件，其基本構成要件間（例如強盜罪

中之竊盜與強制）在本質上由於侵犯數法益，而包涉了數罪實，因此是罪實競合；

而由於只有單一的自然行為，因此是以一行為侵害數法益的罪實競合。但與一般

想像競合不同，並不從一重論處，而係將其複數之罪實調整為一複合的單一罪

實。與結合犯相同，基礎構成要件間是罪實競合，但在複合構成要件與基礎構成

要件間則是法條競合，形成獨特的罪實競合中有罪名競合之現象。 
綜上所述，所謂的罪實競合必須在行為、法益或是個人責任上，其中具有

相異性，此時才會包涉複數的罪實。換言之，若在行為、法益或是個人責任上均

保持同一性，則不會有複數之罪實發生。而在複數之罪實發生後，罪實間競合的

調整，依現行法則分： 
1. 有複數行為，則此時必須審查該複數行為間是否有牽連關係，若有則

係依牽連犯之總則規定調整；若無，則原則上係數罪併罰不加以調整，

但刑法分則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2. 有複數行為，但該複數行為法律上擬制為一行為。此時構成連續犯，

複數罪實調整為一罪論處。 
3. 僅有單一行為，則此時必須審查此單一行為造成之複數法益侵害是否

有刑法分則上之特別規定，若有特別規定，則複數之罪實依特別規定

而調整為單一的複合罪實；若無，則依想像競合將之調整為一個罪名。 
準此，罪實實為國家刑罰權之基礎，但是複數的罪實有可能調整為單數之

罪實而使國家刑罰權受到限制。 
 

參、罪名競合： 
 

有時，行為人之犯罪行為在本質上並未違反不同之法律規定，但由於法律

立法之關係，而在形式上該當數個法規，但實質上該數個法規之內容重複，因此

適用其一而排除其他28。罪名競合，在實定法中並沒有特別之規定，蓋基於法律

                                                 
26 同前注24。 
27 強盜行為雖然由竊盜及強制行為化合而來，但由於其依社會一般之通念，已經合而為一，因此

為一個單一的自然行為。 
28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8。 



之體系解釋，而為依法理之所當然，故毋庸贅舉29。 
傳統上，罪名競合只有一種，即為「法條競合」，即謂一行為形式上該當數

個法規之中，有能夠完全該當之法條而優先加以適用。可以稱為是一種「完全之

罪名競合」。而在實務上卻發生有形式上該當數個法規之中，並無一個法規能含

括全部之犯罪事實30的情狀，而目前實務上遽以吸收論之或是視而不見，加以忽

略，似有誤解刑法體系之處。 
事實上此時就行為結構而言，由於並沒有發生罪實競合，因此只是形式上

該當數個法規，但實質上該數個法規之內容重複的罪名競合。而由於並沒有任何

一條法規得以含括全部之犯罪事實，所以不是法條競合。因此稱為「不完全之罪

名競合」，或者稱為「法律競合」，此時由於沒有任何一條法規得以含括全部之犯

罪事實，所以既沒有高度與低度之吸收關係，亦沒有特別補充關係，因此此時僅

能由法理出發，採用「從一重處斷」，即由形式上該當數個法規之中，從一重論

處。 
一、法條競合(完全罪名競合)： 
傳統上被稱為「法條競合」者，本文稱之為稱為「完全罪名競合」，即謂一

行為形式上該當數個刑罰法規，實際上由於此等刑罰法規之構成要件，在內容上

重複，故擇其中能包含所有犯罪事實之構成要件加以適用。而又可細分為31： 
1. 特別補充關係：特別關係與補充關係實為一體之兩面，倘若一法條之

構成要件要素能完全滿足另一法條之構成要件要素，則此時前一法條

對後法條構成特別關係，而後一法條對前一法條構成補充關係。例如

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之加重竊盜，其構成要件除完全滿足刑法第三百

二十條之竊盜罪之構成要件要素外，另有多餘的加重要素，因此加重

竊盜對竊盜是特別關係，而竊盜對加重竊盜是補充關係。此時依特別

法優先於普通法之法理，優先適用特別法32。 
2. 吸收關係：即行為雖涉及複數法益之侵害（罪實複數），但由於一個刑

罰法規之內容踰越其他刑罰法規時，後者之適用因有前者之適用而歸

於無用33。換言之，即法條之內容雖未直接涉及其他法條的內容，但由

法律規定或一般人之觀點，其內容本可包含其他法律之內容者，此時

為吸收關係。以法律規定而言，例如強盜罪包含有強制與竊盜，因此

強盜對竊盜或強制即具有吸收關係；以一般人之通念而言，殺人包含

有傷害，而在大多數的情況下，也包含毀損（毀損衣物），因此殺人之

於傷害和毀損，也構成吸收關係。此時，由於有複數之罪實，因此也

是罪實競合，只是在技術上，不是做罪實之調整，而是低度罪實在罪

                                                 
29 同前注28。 
30 例如三十二年上字 590 號判例，案例事實為被告以一連續之犯意為搶奪行為，而其中一次為脫

免逮捕而施強暴，成立準強盜。最高法院認為，準強盜與搶奪可以構成連續犯，因此認為構成連

續準強盜。 
31 參見鄭逸哲著，刑法總則講義 2000，作者自印，頁 130 以下。 
32 蔡墩銘著，刑法總論，台北三民，頁 258。 



名的決定上歸於無用，因此吸收關係具有獨特的罪實競合中之罪名競

合性質。 
二、不完全罪名競合： 
不完全之罪名競合，係指一行為形式上該當數個刑罰法規，實際上由於此

等刑罰法規之構成要件，在內容上重複，但卻無一法規可以含括全部的行為事實。 
例如三十二年上字 590 號判例之事實，首先必須檢討搶奪罪與準強盜罪是

否能夠構成連續。由連續犯之定義，連續犯一定是計劃犯，必須有連續之計劃。

而準強盜罪，依刑法之規定，其為脫免逮捕、防護贓物與湮滅罪證而為之強暴脅

迫（強制行為）必須臨時起意，茍行為人於事前即計劃強制行為，則是強盜罪而

非準強盜罪。因此準強盜罪與連續犯之間應是不能相容之概念，故斷無連續準強

盜之理。最高法院之判例，於此處似應加以修改。 
而若準強盜罪不能夠成連續犯，則該行為人之行為，由準強盜之角度觀察，

則其連續的部分不包含於其中；而若以連續搶奪之之角度觀察，則其強制的部分

不包含於其中。亦即，被告之犯罪行為並沒有單一之法規能完全符合，而若論以

想像競合，則就其搶奪之部分，分別在連續強奪與準強盜時被討論，是為一罪二

罰為法所不許。 
因此此時，實際上發生了不完全罪名競合，亦即以被告之行為，在形式上

該當數個刑罰法規（連續搶奪與準強盜），但實際上此等刑罰法規之構成要件重

複，只是此時無法找到能完全包含犯罪行為之構成要件，因此無法適用法條競合

之法理。而求諸刑法之體系解釋，僅能類推適用「從一重處斷之法理」34，因此

論以準強盜罪。 
又如某甲若在車站著手於竊盜行為，但在既遂前被害人已經離開車站，而

某甲以同一行為但在車站外才既遂。此時以加重竊盜之觀點觀察，行為人之行為

為加重竊盜未遂（因為尚未建立新持有）；而以竊盜之觀點觀察，行為人之行為

雖然有結果發生，但卻沒有著手（著手係在加重竊盜之情狀下）。因此行為人此

一自然單一行為，只侵害一個法益（財產法益），所以不發生複數之罪實，但在

形式上卻該當數構成要件（加重竊盜未遂與普通竊盜既遂），因此有複數之罪名，

發生罪名競合。但是由於沒有一個罪名能夠含括全部的犯罪事實，所以不是法條

競合。這種情況，就構成了不完全罪名競合，因此應從依重論以加重竊盜未遂。 
三、不罰之後行為： 
事實上，是不必另行處罰之後行為之簡稱。在結構上，由於行為人之後行

為，並沒有對法益造成新的危險，因此就刑法的角度，後行為由於欠缺法益之侵

害，因此根本不構成獨立之罪實，但是在形式上該當數個構成要件，所以是罪名

競合之一種態樣。 
例如甲竊取乙之機密文件構成竊盜罪，而事後又另行起意，將該文件毀損；

此時雖然形式上該當毀損文書罪，但由於被害法益之同一性，使得罪實單一。因

                                                                                                                                            
33 同前注28。 
34 此時由於對行為人有利，故可類推適用，準用從一重論處之法理。 



此只是罪名競合。有學者認為，此時候後行為係因為事前行為之伴隨性之利用行

為或確保行為，因此是假性之實質競合，而稱為與罰的後行為35。由於雖然在形

式上係實質競合，但由於欠缺相異之罪實，所以是假性的實質競合，而是罪名競

合之一種態樣。 
由於在罪名競合時，行為人之行為，並不存在複數之罪實，因此罪實單一

所以國家的刑罰權也單一。亦即在罪名競合時，國家對行為人當然只有一個刑罰

權，因此在訴訟上，不同於罪實競合會發生行為單一的問題，可能由於法律之規

定而須調整罪實才能確定罪名之單複；罪名競合，一定是行為單一，但是由於法

律之規定而發生複數罪名，此時不待法律之規定，由於只有一個刑罰權，因此一

定要調整為罪名單一。 
罪名競合，不論是法條競合、法律競合或是不罰之後行為，由於在性質上

均是罪實單數，因此一定必須調整為罪名單數，而其方法雖未規定於實定法之

中，但依照公平正義之法理，應該以從一重論處方符合「重罪重罰、輕罪輕罰」

之公平性之要求。所以像是理論上所承認的特別關係、補充關係以及吸收關係，

均是由此點出發。 
 

肆、結論： 
 
綜上所述，所謂之罪實競合，係指行為人之行為，在實質上違反了複數的

刑法規範，因此該行為具有複數之罪實。至於此競合之複數罪實，是否須加以調

整，須視法律有無特別規定。有不與調整者，如狹義的實質競合36；有視為一行

為者，如連續犯等等；有調整為單數罪實者，如牽連犯或想像競合犯37等等。因

此，單數罪實會有單數罪名，複數罪實有複數罪名，但經過調整後，複數之罪實

也可能只有一個罪名。因此，處理罪實競合，有時候會與罪名競合發生連動，在

處理完罪實競合後，尚須處理罪名競合。 
此時，國家刑罰權之發動，受限於調整過後之罪實數。亦即，罪實競合而

經調整（或不調整）後之罪實、及衍生出的罪名，限制決定了國家刑罰權發動之

範圍。 
而罪名競合，係指行為人之行為，在形式上違反了複數的刑罰規範，但該

複數法條在實質內容上，互為相同，因此不發生罪實競合。此時由於一罪不二罰

之要求，因此必須要將複數罪名調整為單數。而其調整之方法，若為完全之罪名

競合（即法條競合），則運用「特別關係」、「補充關係」以及「吸收關係」來解

決罪名之單一性；若為不完全之罪名競合（即法律競合），則此時類推適用「從

一重論處」之法理，而決定罪適當之罪名。而若雖有複數之行為，但因為法益侵

害之同一性而至罪實單一時，此時則為「不罰之後行為」，亦即後行為僅在形式

                                                 
35林山田著，刑法通論，作者自印，頁 613。 
36 所謂的狹義的實質競合係指不包括結合犯等刑法分則上有特別規定的實質競合形式，而專指刑

法第五十條之數罪並罰。 
37 此處包含刑法分則上之特別規定的想像競合之構成要件態樣。 



上有刑罰規範之違反，而在實質上並未造成法益侵害，因此亦為罪名競合之態樣

之一。 
至於罪名競合，由於在罪實上為單一，因此國家自始只有一個刑罰權，因

此不待法律之要求，法官在裁判時必須主動調整，使其罪名單一，才能依此行使

國家之刑罰權。這與罪實競合時，國家實質上有複數的刑罰權，但經由法律特別

規定而調整，再對刑罰權加以限制之情形不同。 
 


